
ICS 33.

L08

备案号:

100.99; 55.160

10997- 2002

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 电子 行 业 标 准

SJ/T 11277-2002

防静电周转容器通用规范

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reusable containers and boxes

              for electrostatic protection

2002-10-30发布 2003-03-01实施

中华 人 民共和 国信 息 产 业部 发布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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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

4.2

分类与命名

  分类

，1周转容器品种

周转容器依据其结构式样和使用方式分为下述三种:

a.元件盒 (盘);

b.周转箱;

。 固定式和可移动式周转架。

.2周转容器类别

周转容器依据其防护静电能力分为下述三类:

a 静电屏蔽类;

b. 导(静)电类;

c. 静电耗散类。

  命名

防静电周转容器的分类及其代号 见表1 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防静电周转容器的分类及其代号

防静电类型 周转容器品种和结构

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

P 静电屏蔽类
He 元件盒

Pa 元件盘

D 导(静)电类 X 周转箱

H 静电耗散类
G7 固定式周转架

YJ 可移动式周转架

防静电周转容器型号命名用下面形式表示:

ZR   X    X X 一X (或ox) 一X

    示例1:防静电元件盘，

040-5.

    示例2:防静电元件盒，

为:ZRDHe50-40-5.

    示例3:防静电周转箱，

属于导静电类型，外形轮廓尺寸:

高度

直径

宽度

长度

品种与结构

防静电类型

周转容器

直径40 cm,高5 cm，应表示为:ZRDPa

属于导静电类型，外形轮廓尺寸:长50二，宽40 cm,高5。二，应表示

属于静电屏蔽类型，外形轮廓尺寸:长100 cm,宽80 cm，高50 cm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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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试验方法

6.， 试验条件

    试验应在温度为15'C ̂35'C，相对湿度45%-75%，大气压力为86 kPa- 106 kPa,空气中无导

电尘埃且无外界强电磁场的环境中进行。

6.2 取样条件

    外观及尺寸检验直接在制品上进行;防静电性能检验在制品上或试样上进行;物理机械性能检验，可

在板边10 mm以上的任意地方截取试样进行，试样应平整，无气泡、裂纹、分层、明显杂质和加工损坏

等缺陷。

6，3 主要测最器具及设备

6.3.1 高阻计，误差为110%;

6.3.2静电衰减测试仪器，测试电压:。~士，000 V，时间分辨率:0.1 s,显示时间:0-1000 s;
6.3.3 温度计，分辨率为1'C ;

6.3.4 摆锤式简支梁冲击试验机，其总的能量损耗小于总能量的1%;

6.3.5 分析天平，感量为0.1 mg;

6.3.6 恒温箱，温度误差为12'C;

6.3.7湿度计，分辨率为1%(RN).
6.4 防静电性能检验

6.4.1试样制备

    直接在样品上测试或按6.2取样，取边长为100二 的正方形试样3块。

6.4.2 检测步骤

6.4.2.1 电阻率

    表面电阻率按GB 11210规定进行测试，体积电阻率按GB 1410规定进行测试。对静电屏蔽类、

导(静)电类周转容器的材料，试验电压应为IOV:对静电耗散类周转容器的材料，试验电压应为100

V。试验结果应符合 5.3.1要求。

6.4.2.2静电全衰期

    测量时，将试样置于静电衰减测试仪的测试基板上，测试基板充电到土1 000 V后，将试样通过接

地极板对地放电到士100 V时所需的时间，即为静电全衰期，应符合5.3.3的规定.

6.5 冲击强度的检验

6.5.1 缺口冲击试验

    按GB 1043规定进行测定，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试样制成以下要求的缺口小试样:

    长度L=55mm 1lmm;

    宽度B二6 mm 1 0.2 mm;
    厚度H=4mm 10.2mm;

    缺口深度h=l乃H;

    缺口宽度b = 0.8 mm土Olmm;

    圆弧半径r -<0.1 mm.

    试样数为5块。

    按公式 (1)计算冲击强度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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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将试样放入温度为60℃士2℃的恒温箱中，168 h后取出在常温下恢复72h，其外观和防静电性能

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7质皿评定程序

7.1检验贵任

    检验工作由制造厂检验部门负责进行。

7.2 组批

    用同一材料，同一配方，同一工艺，同一班组经连续8h生产的同一种产品为一批，一次交货可由

数批组成。

7.3 检验分类
    产品检验分为逐批检验和周期检验。

7.4检验项目

    逐批检验的项目为防静电性能测试(静电全衰期除外)和外观、尺寸检验。

    周期检验的项目为本规范所列的除逐批检验项目外的其他项目。

7.5 逐批检验

    逐批检验实行抽样检查。

7.5.1 抽样方案

    外观和尺寸检查按GB 2828中规定的一般检查水平II.AQL为2.5，使用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;

防静电性能检查每批以3只样品进行，并在经外观及尺寸检查合格的产品中抽取。

7.5.2 判定规则

    逐批检验的其尺寸及外观其AQL为2.5，防静电性能抽查的3只样品不允许出现不合格品。超出

上述规定的批次为不合格批。检验时发现的不合格批，不得出厂。

7.6周期检验

7.6.1检验周期

   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不得少于一次，有以下情况之一时，亦应进行周期检验:

    a. 新产品投入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;

    b. 正式生产后，如基础材料和附加材料或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c.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，恢复生产时。

7.6.2抽样及合格判定规则
    周期检验的样品必须从逐批检验合格的批次中随机抽取。

    周期检验采用GB 2829,选择判别水平3，使用二次抽样方案，规定不合格质量水平80，查出合格

判定组数为A工二0. R,=2,戊二1.凡二2，最后确定检查样本数为。I二n2=3。样本单位为一只产品，

或一件 (组)试样。

7.6.3 检验顺序

    检验项目与顺序无关，各项检验应以规定数量的不同样品进行之。

7.7质量争议
    用户有权根据本规范的规定查验产品的质量。

    当用户与制造厂发生产品质量异议时，可提请第三方(认可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)进行仲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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